內政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整

二、地  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余兼主任委員政憲（宣佈開會時余兼主任委員政憲及許兼副主任委員應深均不克出席，由委員互推林委員中森代理主席）。

黃兼主任委員仲生（宣佈開會時黃兼主任委員仲生不克出席，由台中縣賴兼副主任委員正憲代理主席）。

張兼主任委員錦湖（宣佈開會時張兼主任委員錦湖及黃兼副主任委員福順均不克出席，由委員互推東勢鎮陳委員睛東代理主席）。

紀錄：黃廷熙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簽到簿）。
"以下內容僅供參考"
第 一 案：台中縣政府函為「變更東勢都市計畫（部分商業區為停車場用地、部分「停一」停車場用地為商業區【特】）（配合東勢王朝一期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案」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一、本案前經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議審議決議：「為考量變更後計畫執行之可行性及兼顧九二一震災災民之權益，．．．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及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人民或團體提出異議，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否則應再提會討論。」。

二、案經台中縣政府依照前開聯席會議決議以九十一年五月九日府建城字第09112055701號函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完竣，並以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府建城字第09119398900號函送公開展覽書、圖暨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等報部，爰再召開三級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會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據台中縣政府列席人員說明略以：「重新公開展覽所提陳情意見，除變更地點臨水圳旁恐地質鬆軟，應先行鑽探及興建建物高度過高，影響生活及東勢國小陳情意見等外，其餘陳情意見大致與第一次公開展覽相仿，．．．」，故本案維持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議決議，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重新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三級都市計畫委員會

聯席會議決議

	一、
	陳情人：

彭詹阿招、蕭鈴美等二人
	一、陳情人為「停一」徵收前之原地主，亦曾申請改為住宅區，但遭否決，如今確主動變更為商業區，嚴重損及原地主之權益。

二、王朝一期住戶在外有置產，搬回居住意願不高且不多。

三、本案通過後將使失去停車場用地之完整性。

四、三民街水圳旁地質鬆軟，未事先鑽探，不適於建高樓。

五、原「王朝一期」土地地基深陷，闢為停車場，勞師動眾，且尚有安全問題。
	一、應將「停一」附近屬於台中縣政府之公有土地釋出，做為王朝一期居民真正有需要的人來使用。

二、原王朝一期之建地若「停一」執意改商業區，依法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買回原被徵收之土地。

三、營建署將於中正路旁興闢國宅供受災民居住，無須在此重建。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聯席會決議。

	二、
	陳情人：

廖癸霖
	一、現有「停一」用地位於鎮公所等單位附近，如通過本案將影響洽公民眾停車權益。

二、三民街水圳旁地質鬆軟，不適於建高樓。

三、「停一」原地主堅決反對，全體里民一致反對。

四、東勢國小如遇大型活動將面臨停車困難之窘境。
	1、 舊火車站附近之公有地。

2、 原地重建。

3、 鎮公所旁縣府員工宿舍用地。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聯席會決議。

	三、
	陳情人：

黃元良等四十五人
	一、「停一」附近有東勢國小等機關使用，上下班時已不敷使用，現怎可輕言縮小。

二、「停一」為市區內舉辦小型活動之最佳場所。
	一、「停一」若要更改，原被強制徵收戶應有權以原價優先購回。

二、應另找未開發之公有地交換，以特案方式處理本案。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聯席會決議。

	四、
	陳情人：

廖雲華、何愛有等二人


	一、「停一」停車場係鄰近東勢國小等機關，是方便各單位及鎮民洽公停車與舉行慶典活動的地點。 

二、王朝災戶回住意願不高，本案有少數人藉機謀取暴利之嫌疑。

三、本案變更地點與王朝一期原址區位相類似，均在水圳旁，未經鑽探輕易興建，難保歷史重演。

四、本地興建大樓將妨害鄰近居民心理健康，影響寧靜生活，且會複雜環境。

五、對原地主不公平，有違當初征收目的原意。
	一、停車場已飽和，不應再劃出土地建大樓。

二、宜另覓較適合地點分為兩座七層大樓興建，讓住戶住得安心，心理心靈得於安逸，兩全其美。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聯席會決議。

	五、
	陳情人：

張錦鈿等十二人
	一、「停一」用地已飽和使用，如再縮減將影響洽公民眾停車權益。

二、將停車場變更為商業大樓，違背原征收用途，一旦通過變更，原地主將提請國賠。

3、 原王朝一期深陷地下参層，不宜作停車場使用。

4、 當初地主以及低價金額被徵收，心有不甘。
	王朝一期應原地重建或可利用「停一」對面之公有地來配合東勢王朝一期之以地易地。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聯席會決議。

	六、
	東勢國小
	經召開校務會議表決結果：六人贊成，三十三人反對，無意見者六十五人。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聯席會決議。


【原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三級都市計畫委員會

聯席會議決議

	一
	陳情人：

彭詹阿招、蕭鈴美等二人
	一、當初鎮公所徵收「停一」時，曾承諾不做其他用途。

二、鎮公所在心理重建之項獨鍾「王朝一期」有利益輸送與偏袒之嫌。

三、「停一」週邊有多處機關用地，方便民眾洽公停車，「王朝一期」雖規劃停車場但僅供大樓用戶使用，交通紊亂預期可見。

四、原「王朝一期」土地地基深陷，闢為停車場，工程艱鉅，且有安全問題。
	一、「停一」週邊有甚多縣府空曠土地，建議以BOT方式作整體規劃。

二、若「停一」執意改商業區，依法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買回原被徵收之土地。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決議。

	二
	陳情人：

張添元
	一、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原地主照徵收價回收其土地。

二、鎮公所徵收之初協議，若有不當使用願退還地於民。

三、「停一」用地方圓一百公尺有各機關及學校，停車位已有嚴重不足，豈可減少。
	現「停一」對面大片公有地可解決王朝一期用地問題。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決議。

	三
	陳情人：

黃元良等四十五人
	「停一」週邊機關用地甚多，已不敷使用，不可輕言縮小及更改。
	應另找未開發之公有地交換，以特案方式處理。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決議。

	四
	陳情人：

黃添福等四人
	「停一」於八年前鎮公所徵收，有少部分未依「停一」面積開發，現今公變更為商業區有漠視前所有權人及現仍保留所有人之土地地役權。
	停車場開發為商業區時，應考慮原土地地主之權益。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決議。

	五
	陳情人：

張錦鈿
	八十年間徵收為停車場用地，今若為配合東勢王朝一期以地易地變更為商業區，應依法歸還原地主，否則無法對原地主之權益交代。
	可利用「停一」對面之公有地來配合東勢王朝一期之以地易地。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決議。

	六
	陳情人：

廖雲華君


	「停一」停車場係鄰近東勢國小等機關洽公方便停車之地，且可舉辦活動，不可因少數人利益，輕易變更為商業區。
	停車場已不足，反對「停一」停車場變更。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決議。

	七
	陳情人：

張雙隆
	一、政府配合東勢王朝一期921震災以王朝土地與「停一」以地易地變更都市計畫，違反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停一」變更商業區與原徵收原意有異，圖利王朝。
	堅持「停一」不變更，以利各機關、學校及市區內民眾使用，若變更為商業區，應依法歸還地主。
	併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聯席會決議。


第 二 案：台中縣政府函為﹁變更東勢都市計畫（部分商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商業區）案﹂覆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十一月六日第二次聯席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本部以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台內中營字第0910083920號函核定在案。

二、台中縣政府於九十一年六月六日接獲本部前開核定函後，以本案通過後，案內部分居民土地深度僅八至十公尺，因建築時尚須設置騎樓，將造成建築配置及居住不便，故提經該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九屆第二次會議決議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二條規定申請覆議，並以九十一年七月三日府建城字第09117192900號函暨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府建城字第09119398700號函送覆議理由書、變更計畫圖等報部，爰再召開三級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會提會討論。

決    議：一、本案准照台中縣政府覆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併同本部、台中縣暨東勢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十一月六日第二次聯席會議決議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二、覆議案逕向本部陳情意見（本署91年7月26日收文）：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三級都市計畫委員會

聯席會決議

	覆人１
	黃火金等十人

（91年7月22日陳情書）

本街南段（第二橫街至忠孝街）覆議範圍。
	假借「配合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之名變更都市計畫係為不法之設計，均為私利之不法行為，應予以駁回其變更之申請。
	應維持民國六十四年之原計畫，台中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覆議，係符合全東勢鎮民之福祉，免污蔑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之德政。
	併聯席會決議一。


七、散會。
1
5

